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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6 平等機會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比賽章程 

甲、 主旨 
 
為了向年輕一代推廣平等機會的概念，並提高他們對四條反歧視條例的認識，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在 2024/25 學年舉辦了首屆平等機會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比賽反應良好，得到學界

的熱烈支持。該辯論比賽是平機會的其中一項重點項目，向年青人推廣平等機會的信息，平機會

在 2025/26 學年將會舉辦第二屆平等機會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以延續比賽的效應。 
 
比賽的目的是希望青少年透過參與辯論比賽，了解香港平等機會的現况，並對不同與平等機會或

反歧視相關的議題，有更深入的思考及理解。此外，平機會亦期望藉着辯論比賽，提高公眾對現

行四條反歧視條例的認識，包括《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及《種族歧視條例》，以消除歧視態度，推廣多元共融。  
 
 
乙、 參加資格 
  
1. 參賽學校須為教育局註冊之中學或國際學校，每校最多只可派出一支隊伍參加賽事，參加者須

為現正在校內就讀之學生。 

 
2. 每所參賽學校必須： 

 委派最少一位稱任的導師（如具備辯論／語文教學經驗）擔任第一回合初賽至第四回合比

賽之評判； 
 提供最少一天的比賽場地，分別包括比賽用之房間／學校禮堂、評判休息室，以及兩個供

正反雙方使用的準備室； 
 參賽學校所委派之導師一經主辦機構確認並獲安排擔任指定日子賽事之評判後，必須準時

出席，如因事而未能出席，必須於比賽前三日通知主辦機構，並提供一名替補導師代為擔

任有關賽事之評判； 
 每支參賽隊伍由四至十人組成，當中包括四位正選及一至六位後備； 
 每支參賽隊須由一名導師帶領，並負責該隊與主辦機構的聯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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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一般規則 
 
1. 所有比賽均以粵語及單淘汰制舉行，參賽隊伍上限為 48 隊，勝出者才能晉級下一回合的比

賽。如遇報名隊伍多於參賽上限，將以抽籤決定參賽資格。 
 
2. 比賽將以六輪進行，合計 48 場賽事。第四回合比賽將由六支參賽隊伍競逐準決賽（第五輪）

的四個名額。當中三間勝出的參賽隊伍將直接晉級，而表現最佳的一隊落敗隊伍亦可晉級準

決賽。評判將根據參賽隊伍在第四回合比賽的表現，選出一隊表現最佳的落敗隊伍晉級準決

賽。 
 

3. 各隊比賽時間及比賽辯題均由主辦機構安排決定，參賽隊伍不得異議及自行修改。參賽隊伍的

正反方，由主辦機構抽籤決定。賽期時間表暫定如下： 
 

日期 項目 

2026 年 2 月 1 日（日）或 7 日（六）或 8 日（日） 第一回合初賽 

2026 年 3 月 8 日（日） 第二回合初賽 

2026 年 3 月 21 日（六） 第三回合比賽 

2026 年 4 月 11 日（六） 第四回合比賽 

2026 年 4 月 25 日（六） 準決賽 

2026 年 5 月 9 日（六）或 17 日（日）（暫定） 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4. 遲到及缺席之安排：若任何一支隊伍在比賽當日遲到 15 分鐘或以上，該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

格，而其對手將直接取得出線權。 
 
5. 主辦機構有權邀請任何人士擔任評判、顧問及比賽主席。 
 
6. 參賽隊伍及／或其學校將獲邀請出席 2026 年 5 月舉行的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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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比賽規則 
 

一、主席 
1. 比賽主席負責主持整個比賽程序。 
 
2. 比賽主席於比賽開始前，宣讀該場比賽之辯題、比賽規則、介紹參賽隊伍及評判。 
 
3. 比賽主席有權就比賽之爭議詢問評判意見後從而作出裁決，參賽隊伍必須服從；惟主辦機構亦

可為爭議作出最終裁決。 
  
二、計時員 
1. 計時員須公平及準確地計算時間，並將時間填寫於記錄表上。 
 
2. 計時員應負責填寫計時記錄表，於比賽完成時核對無誤後並簽署。 
  
三、參賽隊伍 
1. 各場比賽分正、反兩隊。每隊由四人組成，雙方須各派主辯一人，第一副辯一人， 第二副辯

一人及結辯一人，參賽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2. 參賽學校的每場辯論員須為報名表格內之同學，除特殊情況下，賽前須經主辦機構批准，否則

參賽成員均不得更改。 
 
3. 發言時須使用不大於 15.6 cm × 9.5 cm 的資料卡，賽前比賽主席將會查核有關資料卡是否符合

規定，若尺寸不符合規定者，評判可自行決定扣除該隊總分 1分至 5分。辯論員可攜帶書籍或

參考資料和電子產品到場，惟嚴禁攜帶上台。 
 
4. 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觀眾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對賽雙方辯論員及負責導師

（包括辯論隊教練或舊生）、比賽主席、評判及主辦機構可在比賽公佈賽果前提出有關情況，

經主辦機構或評判確認違規成立後，違規隊伍可被取消參賽資格。 
 
5. 比賽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惟人名、書名及專有名詞可以使用外語；如比賽中除以上三種情

況外，一經使用外語，對賽雙方辯員及負責導師、比賽主席、評判或主辦機構可提出有關情

況，經評判確認違規成立後，評判可自行決定對該辯員扣除總分 1 分至 5 分。 
 
6. 所有台上及台下發言均不得作人身攻擊或任何誹謗。對賽雙方辯論員及負責導師、比賽主席、

評判及主辦機構可在比賽公佈賽果前提出有關情況，經主辦機構或評判確認違規成立後，違

規隊伍將被扣減分數，扣減分數多少由主辦機構或評判按情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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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賽學校各派代表一名，於公佈賽果後核對分數，正確無誤後簽署確認。若對分數有任何異議，

可在核分時向評判及主辦機構提出，即時處理。如於簽核分數、公佈賽果後或逾時申訴，將

不獲處理。 
 
 
戊、 發言規則 

 
一、台上發言時間及須知 
1. 計時員將於鳴鐘後開始計時，辯論員須於計時員鳴鐘後才發言。 
 
2. 第一輪雙方主辯法定發言時間為 4 分鐘，第二及第三輪副辯法定發言時間為 3 分鐘。雙方結辯

法定發言時間為 4 分鐘。在正反雙方結辯前，有 1 分鐘結辯準備時間。 
 
3. 各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完結前 1 分鐘，計時員將按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尚餘 1 分鐘。 
 
4. 在法定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示意辯論員發言時間結束。 
 
5. 各台上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終止後，會有 15 秒緩衝時間。緩衝時間過後（即第 16 秒）， 計時

員會連續按鐘三次，該隊便即被扣分。 
 
6. 扣分制如下：法定時間終止 15 秒過後（計時員計時器顯示時間為超越法定時間滿 15 秒後），

每過 5 秒，每位評判將該隊於該發言時間所得分數扣除 5 分，如此類推。不足 5 秒亦當 5 秒

計，一位辯員最多可被扣至 0 分。 
 
7. 計時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及響鐘準確，惟計時員如有所失誤時，一經發現後應即時請示評判，評

判必須集體決定是否補足時間或自行調整分數（評判可集體商議按情況決定以同樣幅度上調或

下調分數）。 
 
8. 如有任何特殊情況，評判及主辦機構有最終決定權。 
 
二、自由辯論規則（第四回合比賽至總決賽適用） 
1. 在自由辯論中，雙方各有兩分半鐘發言時間。 
 
2. 在自由辯論中，辯論員可選擇一次過將發言時間用盡，亦可自行分配時間，分開數次發言，但

必須注意每次發言只可派一位辯論員發言（除某方發言時間用盡，另一方則可派出多位辯論

員發言）。 



5 
 

 
3. 先由正方發言，再由反方發言，如此類推。 
 
4. 辯論員發言時必須站立，時間計算以落座作準（即某方辯論員發言完畢及坐下後，時間計算方

轉至另一方；如辯論員發言後沒有坐下，則時間計算並不會轉換）。 
 
5. 自由辯論環節中，計時員於該參賽學校之發言時限前 1 分鐘按鐘一次，並於發言時限完畢時按

鐘兩次。本環節不設緩衝時間，當發言時間用盡後，比賽主席將即時中斷其發言。 
 
6. 當某方之發言時間用盡，比賽主席將宣佈另一方餘下時間，該方可派出一位或多位辯論員輪流

發言，直至時間用完為止。 
 
7. 自由辯論之總分為 100 分。 
  
三、突發／其他事項 
1. 如發現有任何妨礙比賽公平進行的情況，主辦機構、評判、比賽主席或雙方之主辯均可要求立

即終止比賽。 
 
 
己、 比賽發言次序及時間 
 

發言次序  發言時間  

1. 正方主辯 四分鐘 

2. 反方主辯 四分鐘 

3. 正方第一副辯 三分鐘 

4. 反方第一副辯 三分鐘 

5. 正方第二副辯 三分鐘 

6. 反方第二副辯 三分鐘 

7. 自由辯論環節  
（只適用於第四回合比賽至總決賽； 

正、反方各有兩分半鐘） 

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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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雙方準備總結 一分鐘 

9. 反方結辯 四分鐘 

10. 正方結辯 四分鐘 

 
 
庚、 評分標準 
 
1. 各辯論員每次發言可得最高分數為 100 分，其中：內容 40 分、辭鋒 30 分、組織能力 20 分、

風度 10 分。 
 
2. 自由辯論的最高分數為 100 分。 
 
3. 每隊合作總分最高可得 20 分。 
 
4. 設有扣分制，詳見戊章第 5 至 7 條。 
 
5. 評定勝負的標準： 
i. 以各評判之個人投票決定，獲票最多之隊伍為得勝隊伍。 
ii. 評判之個人投票將以該評判給予對賽雙方之分數高低為準則。 
iii. 如兩隊的得票相同，將以該場比賽的總分排名，高分為勝出者。如雙方總分亦相同，評判須

自行商議或調整分數以得出該場勝出者。比賽不設重賽制度。 
 
6. 每場比賽各設一名最佳辯論員，而評定準則根據「最佳辯論員排名分數」決定。每位評判給雙

方辯論員的分數中，分數最高者可得 1 分，次者 2 分，如此類推，相同分數者獲同等排名分

數。各評判給予各辯論員之排名分數相加，排名分數最低的一位則為該場比賽之最佳辯論

員。若有兩位或以上辯論員之排名分數相同，則以該辯論員所得之總分數計算，較高者為

勝；若總分數相同，則由評判商議決定最佳辯論員。 
 
 
辛、 評判 
 
1. 每場比賽均設三名評判，準決賽和總決賽除外，如有任何特殊情況，將另行通知。 
 
2. 評判職責是出席一場辯論比賽，觀看及聆聽各辯論員之發言，並給予不超過最高限額之分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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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任何情形下，兩間對賽學校之教師均不得成為該場比賽之評判，以示公允。 
 
 
壬、 獎項 
 
1. 比賽設有冠軍、亞軍各一名，季軍兩名。 

✧ 冠軍：書券總值港幣六千元正及獎盃乙座； 
✧ 亞軍：書券總值港幣四千元正及獎盃乙座； 
✧ 季軍：書券總值港幣二千元正及獎盃乙座； 
✧ 總決賽最佳辯論員：書券總值港幣八百元正及獎盃乙座；其他回合賽事之最佳辯論員：書

券總值港幣三百元正及獎狀乙張。 
 
2. 上述獎項將會於總決賽完結後，於頒獎典禮當日頒發。 

 
 
癸、 報名方法及查詢 
 

1. 參賽學校可於 2026 年 1 月 9 日(五) 或之前經以下連結 
https://forms.gle/2iEX8e6XQwUC451Z8 或 QR Code 報名。 重覆遞交者，以較後時間遞交

的版本為準。 

 
 
2. 平機會已委託籌辦機構負責統籌活動，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793 1673 與籌辦機構負責

人陳先生聯絡，亦可發送電郵至 eodebate@eoc.org.hk 向平機會查詢。 

 
 
  

https://forms.gle/2iEX8e6XQwUC451Z8
mailto:%E4%BA%A6%E5%8F%AF%E7%99%BC%E9%80%81%E9%9B%BB%E9%83%B5%E8%87%B3eodebate@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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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參加賽事即代表參賽者確認並同意活動可能會被拍攝及錄影。主辦機構保留在平機會的宣傳

材料、刊物和其他通訊材料中使用於比賽場地拍攝或錄製的任何照片、錄影、錄音及任何形

式媒體的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或向參賽者提供任何補償。如參賽者不願意被拍攝或錄影，

請於到達比賽場地時明確告知工作人員。主辦機構將尊重參賽者的私隱，並盡可能將參賽者

排除在任何個人相片拍攝及錄影之外。 
 
2. 所有收集的資料僅用於比賽登記、通訊及與比賽的相關活動。所有收集的個人資料將予以保

密，並僅供平機會及獲授權的籌辦機構使用。參賽者有權要求查閱、更正或刪除其個人資

料。 
 
3. 辯論比賽當天如出現以下情況，當天所有比賽（包括下午賽事）將會改期: 

a. 香港天文台在當天比賽前兩小時仍懸掛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將持續生效; 
b. 當天比賽兩小時前黑色暴雨警告正生效; 或 
c. 政府發出有關惡劣天氣的極端情況公告。 
 

       對於以上情況下參賽者所遭受的任何損失、破壞或衍生的費用，平機會及籌辦機構概不負

責。 
 
4. 比賽開始後，如出現以下情況比賽將會暫停: 

a. 香港天文台宣佈將於未來 2 小時內懸掛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或 
b. 政府發出有關惡劣天氣的極端情況公告。 
 

       對於以上情況下參賽者所遭受的任何損失、破壞或衍生的費用，平機會及籌辦機構概不負

責。 
 
5. 平機會及籌辦機構不會對於在活動期間發生的任何人身傷害或財物損失負責。 

 
6. 由是次辯論比賽所引起的任何糾紛或爭議，平機會及籌辦機構擁有具約束力的最終決定權。 
 
 

--完-- 


